桃源县市政建设服务中心
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1、 部门概况

（1） 机构、人员构成

桃源县市政建设服务中心是全额拨款副科级事业单位，内设7个股室，包括办公室、政工人事股、计划财务股、给水管理股、排水管理股、燃气热力股、市政建设股。
全处共核定编制108人，现有在编在职工作人员101人，其中事业编制管理人员76人，工勤人员25人。
（2） 主要职责
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市政公用事业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参与拟订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；拟订市政公用事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2、指导城市供水、排水、计划用水、污水处理、燃气、热力、地下管廊等工作，参与城市排涝及全县的水系治理，指导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重大减排项目的实施，推进城镇减排工作。
3、负责城市排水、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城市排水、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的方案评审、巡查监督、工程质量监督等工作，参与相关建设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。
4、主管城市供水工作；参与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；参与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；指导县城区公共供水工程建设；指导县城区公共供水设施维护管理；负责城市二次供水的设施管理和卫生管理工作；负责城区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企业的行业管理。
5、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，管理城市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工作；拟订节约用水规划，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各类用水定额并定期考核执行情况；参与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工程项目节水设施的审查和竣工验收；开展节水宣传、节水设备器具的推广等工作；负责城市车辆清洗管理工作。
6、负责城市燃气、热力管理工作。会同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对城区燃气工程进行竣工验收；会同规划主管部门编制城乡燃气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按规定权限，负责全县燃气、集中供热企业资质审核及报批工作；负责城乡燃气、燃烧器具安装、维修的监督管理；按照职责分工，会同公安消防、市场和质量监督部门管理全县燃气安全；负责对燃气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。
7、负责县城区强弱电地下共同管沟特许经营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。按照《桃源县县城区地下共同管沟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和《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县城区架空线缆入地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对项目建设进行日常监督管理。督促建设单位按计划完成强弱电共同管沟建设任务，以及协调处理建设过程中的地下资源清空事宜。
8、负责拟订城市市政及公用设施建设年度资金使用初步方案，监督有关单位合理使用城建资金。
9、承办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2、 部门财务情况

（1）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1.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60.10万元。其中：人员经费953.52万元（工资福利支出945.88），公用经费206.58万元（商品和服务支出206.58万元）。

2.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593.48万元。

（2） 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 年度收支决算情况：本单位2020年度收入3835.15万元，支出3754.59万元。

2. 收入决算情况：2020年度收入决算数3880.51万元，其中，2020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35.15万元，上年结转45.36万元。

3. 支出决算情况：2020年度支出决算数3754.59万元，全部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。

（三）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2020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4.0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33万元，减少原因主要是接待次数下降；接待人员减少。
部门绩效目标
（1） 部门绩效总目标

确保县城区安全供水、供气，对全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进行抄收和核定，及时核拨污水处理费以及供水、供气管网延伸建设。

（二）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目标1、保证县城区的正常供水、安全供水,全年完成供水服务约1000万吨，计划新增供水户约1200户，计划新建供水主管网建设10公里、支管网20公里。
目标2、负责城乡燃气行业的执法和全县燃气行业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，确保年度内无安全事故发生；编制城乡燃气发展规划，及燃气项目审批；全年计划完成新增燃气入户5000户，新建城乡供气主管网40公里、入户管网70公里。
目标3、每月对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进行抄收和核定，及时核拨污水处理费，全年预计拨付污水处理费约2350万元，全年完成污水处理约1645万吨；指导、督促城乡污水处理厂的建设。
目标4、全年计划完成代征污水处理费950万元。

3、 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在评价过程中，结合我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听取情况介绍、收集资料、检查财务工作、服务窗口实地考察、发放工作调查问卷及与工作人员座谈等形式，进行了各项评价。

4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1.供水入户及供水管网建设情况

全年计划安全供水1000万吨，实际完成1003.42万吨，完成率100.34％；新增用户1200户，实际已完成1607户，完成率133.92％，已完成鑫达变电站、第三污水厂、碧桂园三期等城区主管网建设12公里，完成率120％；已完成教育局、国资局、交通局、清华园等小区供水管道铺设18公里，完成全年计划的90％。
2.供气入户及供气管网建设情况

全年计划新增用户5000户，实际已完成8214户，完成全年计划的164.28％，已完成城乡主管网建设38公里，完成全年计划的95％；入户供气管道铺设72公里完成全年计划的102.86％。

3.污水处理费支出情况
全年共拨付污水处理费2172.98万元，处理污水1393.95万吨，完成全年计划的84.74％，其中:桃源县污水处理厂拨付污水处理费683.36万元，处理污水880.13万吨；桃源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拨付污水处理费893.04万元，处理污水290.84万吨；桃源县陬市污水处理厂拨付污水处理费596.58万元，处理污水222.98万吨.县污按全年实际处理量拨款，二污和陬污按BOT协议拨款。

4. 代征污水处理费的情况

全年实际代征污水处理费950万元，实际征收968万元，超计划完成18万元。
5、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

财政资金保障不到位，保障力度不够。全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仅为848.95万元，实际支出为1160.10万元，用其他项目资金弥补基本支出311.15万元，虽然年中预算进行了调整，但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进度，建议财政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，打足预算。管理处要加强各项工作的监管和验收，确保全年工作指标如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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